




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
涪发改委发〔2023〕421号

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同意涪陵至丰都天然气管线工程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

重庆长南天然气输配有限责任公司：
你司《关于涪陵至丰都天然气管线工程前期工作的请示》（渝长南气文〔2023〕27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展前期工作，请你单位据此抓紧办理相关前期手续，并按程序办理项目核准手续，未取得相关合法手续前项目不得开工。

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6日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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